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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一直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据估计，2007年我国GDP的

增长率仍将保持在8%以上。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土地资源保

护，尤其是18亿亩耕地保护目标的形势将更加严峻。土地管

理如何更好地参与宏观调控，确保18亿亩这条红线不被突破

，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课题。破解这一难题，我们需要从体

制、机制和观念上顺势而为，作一些积极的调整，以迅速应

对新情况、新变化，让土地调控更有效率。 首先，土地政策

应继续从需求管理向供给调节转变。以前，土地供应往往以

需求定供给，今后应转变到以供给来引导需求，让土地供应

这一宏观调控的“第二只手”发挥更大作用。土地供应政策

制定应该站在国家的高度，兼顾耕地保护目标和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这意味着，土地宏观调控在政府职能管理中地位的

跃升，未来土地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只会强化不会减弱。当

然，作为宏观调控的实施者，政府进行土地宏观调控需要注

重市场规律。当前，尤其要根据房地产市场发展状况，以土

地的供应来调控房地产价格，形成以土地供应为龙头的房地

产市场调控机制；调整房地产的用地结构，控制豪宅等高档

房地产，对合理的大众性用地消费应保障住房用地，土地供

应量应根据情况温和增长。 其次，城市土地开发供应应有中

长期计划。目前，土地开发供应计划以年度计划为主，缺乏

中、长期土地开发供应计划，并且计划在年际间的相互协调

也不足，各年度计划的统筹协调性较差。而且，单一的年度



计划也限制了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国民

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的紧密联系。事实上，目前房地产市场

上一些投资主体盲目拿地、囤地，与对未来土地供应心中无

数不无关系。因此，应在现有计划体系的基础上，着力增加

中、长期计划的相关内容，完善土地开发供应计划体系的时

间序列，切实保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国民

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相关内容在土地开发供应计划中的有效

实现。 第三，注重“三项规划”（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协调和统一。对社

会经济发展和建设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三规”。“三规”

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对区域未来的发展起着控制和

引导作用。“三规”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叠和交叉国民经

济发展规划更注重于区域整体范围的经济社会发展安排，城

市总体规划则主要集中于城市规划区内的各项安排，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则更注重土地总量的控制。在今后的工作中，城

市总体规划应该加强对空间领域的倾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则应该在考虑城市规模增长的基础上，加强城市用地发展方

向的研究。在“十一五”规划编制、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中，应对土地总量调控的功能给予足

够关注。当然，从长远来看，应该制定《规划法》，统一协

调和规范各类规划编制工作，合理搭建规划体系，并明确各

级总体规划的法定地位，同时提高规划和计划的科学性。 第

四，进一步注重发挥土地税收手段的宏观调控作用和土地增

值收益的合理分配。土地税收，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和实现

土地资源有效管理的重要经济手段。通过利用财产税、土地

增值税等税收手段，可以促进部分企业的存量和闲置土地入



市，从而增加建设用地的供应途径。同时，配合产业结构调

整，利用土地税收手段，可以实现土地由劣势产业向优势产

业的集中。从世界各国的税收分布结构来看，各国都非常重

视对土地保有的课税，而对土地权属转让的税收则相对较少

。增值收益分配方面，应注意外部性增值（因用途转换而产

生的土地增值）和内部性增值（自然增值）。对于外部性增

值，应该“涨价归公”，如北京就需要注意奥运会投入、地

铁等基础设施投入的适当收回问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